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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

工業貿易署

《化學武器(公約)條例》（ 第 578 章 ）

《 化 學 武 器 （ 公 約 ） 條 例 》（ 第 578 章 ）

許 可 證 申 請 ( 表格 P-1 )

A 部：設施資料（指引 4）

1. 申請性質  (見許可證規定 )
(請在適當的空格內填上 ‘X’ 號）：

　首次許可證申請 　許可證續期申請，許可證號碼是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英文：2. 設施

名稱

   (註釋 1) 中文：

6. 營運設施的擁有人、公司或企業名稱：3. 地址：

4. 商業登記號碼

(如提供其他登記號碼，

請註明 )：

(請 就上述第 6 項內容在 下 列 其 中 一 項 加 上 ‘X’ 號

並 提 供 詳 情 ： )
□ 香 港 身 分 證 號 碼  □ 護 照 號 碼

□ 商 業 登 記 號 碼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 其 他 相 關 登 記 號 碼 （ 請 註 明 ）：

7. 電話號碼：
姓名：

8. 傳真號碼：
職位╱職銜：

9. 成立日期：

5. 營運人

  (註釋 2)

香港身分證／

護照號碼：

11. 每一車間的名稱和通訊地址（指引 5；如有需要，請另加表格 P-1 填寫)10. 車間總數 (註釋 1)：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車間 1

附表 1 車間數目：__________
此車間處理  □附表 1 □附表 2 □附表 3 化學品

( 請選一項加上‘X’ 號，並在下面位置提供車間的詳情。另外亦請在 B 部提供有關化學品的詳情。）

附表 2 車間數目：__________ 名稱 英文

附表 3 車間數目：__________ 中文

地址

車間 2

此車間處理  □附表 1 □附表 2 □附表 3 化學品

( 請選一項加上‘X’ 號，並在下面位置提供車間的詳情。另外亦請在 B 部提供有關化學品的詳情。）

名稱 英文

中文

地址

B 部：設施處理的化學品詳情（指引 6；如有需要，請另加表格 P-1 填寫)

1. 國際純粹和應用化學聯合會化學 名稱 (註釋 3)：

2. 上述化學品的通用名稱或商用名稱 (如有 )：

3. 結構式：

4. 化學文摘社登記號碼 (註釋 4)：

5. 活動 (請在適當的空格內填上 ‘X’ 號 ) (註釋 5)：

 生產   加工   消耗  儲存   進口  出口

 研究與發展  獲取  保有  使用  再包裝、分銷  本地轉移

 其他  (請註明 )：

6. 進行上述第 5 項活動的目的 (請在 適 當的空格內填上 ‘X’ 號 )(見許可證 條 件 1)：

項目 1

 醫療  研究   製藥  防護  廢物處理   在本地出售或轉移

 直接出口  生產其他附表 1 化學品  其他  (請註明 )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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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 部：設施處理的化學品詳情（指引 6；如有需要，請另加表格 P-1 填寫)

1. 國際純粹和應用化學聯合會化學 名稱 (註釋 3)：

2. 上述化學品的通用名稱或商用名稱 (如有 )：

3. 結構式：

4. 化學文摘社登記號碼 (註釋 4)：

5. 活動 (請在適當的空格內填上 ‘X’ 號 ) (註釋 5)：

 生產   加工   消耗  儲存   進口  出口

 研究與發展  獲取  保有  使用  再包裝、分銷  本地轉移

 其他  (請註明 )：

6. 進行上述第 5 項活動的目的 (請在 適 當的空格內填上 ‘X’ 號 )(見許可證 條 件 1)：

項目 2

 醫療  研究   製藥  防護  廢物處理   在本地出售或轉移

 直接出口  生產其他附表 1 化學品  其他  (請註明 )：

C 部：證明文件（指引 7）

(請在適當的空格內填上 ‘X’ 號， 並確保有關文件已隨申請表一併提交 )

商業登記證或上文 A 部第 4 項內填報由政府當局簽發的其他有效證明副本一份。

表格 S1 一份 [上文 A 部第 2 項指明的設施或其有關部分的詳細技術說明 ]。請注意，如 設 施 生產 或預計生產附表 1 化學品，才須提

交表格 S1(許可證條件 2)。

提交表格 P-1 的總頁數（包括此頁）： ____＿＿＿＿＿＿__頁

D 部：申請人承諾

本人（即下開簽署人）現謹聲明，就本人所知及所信，本表格和提交的一切文件（包括上文 C 部註明的文件）內所有資 料 ， 均 真確無

誤。如本表格所載資料有任何改變，本人承諾會立即以書面通知工業貿易署。如有關改變涉及附表 1 化學品，本人承 諾 會 在變更前至

少 220 天以書面通知工業貿易署。本人亦聲明，本人提出此申請時，已完全明白工業貿易署時刻保留權利，可按照《化學武器 (公約 )
條例》（ 第 5 78 章 ） 第 28(2)條的規定 向 第三者披露本表格和有關證明文件內的資料。

本人確 認， 本人 已閱 讀並 明白申 請此 許可 證的 所有 條件， 並同 意遵 守該 等條 件。本 人亦 確認 ，如 不履 行有關 本申 請的 許可 證條 件或 工

業貿易 署不 時發 出的有 關 文件和 通告 所列 的條件， 工 業貿易署保 留 對本 申請 表所載 設施 採取 行政 制裁 的權利 。該 等行 政制 裁可 能會 導

致即時暫停／取消發予該設施的許可證。此外，本人明白，違反任何該等條件會構成在《化學武器 (公約 )條例》（ 第 5 7 8 章 ） 下所訂

的罪行，而有關各方可被處以該條例指明的刑罰。

代表本表格 A 部第 5 項指明的營運人的認可簽名：

公司／機構印章：

日期：

只供內部填寫

收表日期： 備註：


